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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陽明教養院緊急事件處理手冊臺北市立陽明教養院緊急事件處理手冊臺北市立陽明教養院緊急事件處理手冊臺北市立陽明教養院緊急事件處理手冊    

 

壹、重大緊急事件應變原則 

一、通報原則 

詳速記下事件發生之五何要件 ( 何人、何事、何時、何地、何物 ) ，寧可重複通報也

不漏報；通報方式以電話或傳真為之，並確認通報對象。 

二、通報步驟 

（一）請先向處理﹝救助﹞災害、意外傷害事件專責單位通報，爭取救助第一時間﹝現

場有足以自行處理或救助作為者應先爭取處理時效再﹝或分工同時﹞依通報步

驟辦理﹞。 

（二）向您的直屬長官﹝如果無法立即連絡到請向上一級長官通報﹞及相關權責單位通

報﹝駐警隊、護理站、總值班室﹞。 

（三）接獲通報者請向秘書、副院長、院長通報並依通報原則填寫緊急事件處理通報單，

程序完成後請傳真社會局三科及局長室﹝如屬緊急狀況無法立即填寫書面資料

亦應於事後填具﹞。 

（四）通報者應於通報後 5分鐘內再打電話確認您通報的消息正在被處理中。 

三、處理原則 

基本上事件一發生，本院緊急事件處理小組機制即已啟動，各相關權責單位應本職責處

理事件各類狀況，並在本院秘書以上之長官統籌下完成危機事故之處理，本院無法獨立

完成時應向社會局請求支援。 

四、通報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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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院生重大意外事件處理暨通報流程 

一、院生重大意外事件 

事件類型：院生交通車意外、走失及緊急事件。 

(一)院生交通車意外事件 

１．通報原則： 

(1) 請隨車同仁儘速向 119 求救並向直屬長官通報，掌握後續發展隨時回報。 

(2) 直屬長官於接獲通報後，立即告知秘書、副院長及院長，另由社工課填具

緊急事件處理通報單報局。 

２．處理流程： 

(1) 上班時間： 

1接獲通知立即調派本院救護車及護理人員及通知 119 至現場救援並協助

送醫。 

2教保課、養護課及職能發展課派員至現場或醫院安撫院生情緒。 

(2) 下班時間： 

由接獲通知之值班人員立即聯絡護理站調派本院救護車及通知 119，並由總

值指派值班人員及協調宿舍舍監調配宿舍工作同仁至現場救援、協助送醫

及安撫院生情緒。 

(3)  由留院區之輔導員、社工員及護理人員分工通知送醫院生之家長：下班時

間則由留院區之值班人員負責通知。 

(4) 事件發生現場之工作同仁應與院內隨時保持聯繫及通報。 

(5) 於必要需對外發佈新聞稿時﹝包含答覆議員﹞，由社工課統籌負責；對外

發言人則為本院副院長。遇到院生長期住院或因之病故，則由院長及其指

派之相關課室主管或同仁一同前往慰問。 

(6) 妥適處理院生喪葬之善後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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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復原及檢討 

(1) 復原： 

1若院生身體狀況已復原，則由本院之輔導員、保育員及護理人員至醫院

陪同家長辦理出院手續。 

2對所有經歷此意外事件之院生﹝無論有無受傷﹞，由保育員、輔導員、

社工員、護理人員及心理治療員給予心理支持暨諮商；對遭此意外事件之

院生家長，則給予最大之心理安慰。 

(2) 檢討： 

依據本院緊急事件處理小組所調查之事件發生原因深入檢討，從而避免類

似不幸事件再度發生。 

﹝二﹞院生走失 

１．通報原則 

(1)院內走失:發現後立即通知警衛室管制出入，並廣播通報。 

(2)院外走失:發現後報警協尋，並向您的直屬長官通報，直屬長官接獲通報後，

立即通報相關科室主管、院長、副院長、秘書，另由社工課填具

緊急事件處理通報單報局。 

２．處理流程 

     (1)院內走失: 

      ○1 發現院生失蹤之第一時間應先通報警衛，請警衛協助勿讓其走出大門，留在

封鎖的範圍內。 

       ○2 廣播通報全院留意並尋找。 

       ○3 調閱錄影帶，以確認院生是否仍在院內。 

       ○4 配派同仁分區域尋找。 

(2)院外走失： 

○1 通報家長、直屬長官及三長。 

       ○2 如走失地點有警衛及門防，可先請求留意是否有本院院生出入。 

        ○3 如走失地點附近有裝設攝錄機，請求調閱。 

       ○4 印製尋人啟事，善用各種資源積極尋找。 

         ．持尋人啟事，調配院內人力分路線尋找。 

．於走失地點附近之區域，請鄰里長廣播協尋。 

．詢問走失地點附近區域之公車路線司機。 

．詢問走失地點附近與本院同類型之機構。 

 

依家庭狀況給予

支持及協助 

依院生狀況

繼續處遇 



 

379120700J-E16-022                                                                   1010307-01 5 

院生走失處遇流程圖 

 

 

 

 

 

 

 

 

 

 

 

 

 

 

 

 

 

 

 

 

 

 

３．復原及檢討 

(1) 復原：若院生身心狀況無恙，則由本院直接照顧課室之同仁接院生返院或

返家。 

 (2) 檢討： 

依據本院緊急事件處理小組所調查之事件發生原因深入檢討，從而避免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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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不幸事件再度發生。 

(三)其他緊急重大事件 

事件類型：於院內發生集體食物中毒、墜樓、頭部外傷、異物梗塞、燒燙傷、大出血、

呼吸道阻塞、意識狀態改變或生命徵象呈現異常現象、嚴重自傷或攻擊他人、誤吞有毒

物品或藥物、嚴重嘔吐或腹瀉、骨折或不明原因之腹痛等有生命之虞者。傳染病有擴大

之虞。 

１．通報原則：啟動緊急鈴，並通報直屬主管及秘書、副院長、院長，另由社工課

填具緊急事件處理通報單報局。 

２．處理流程: 

    (1)上班時間: 

○1緊急鈴一旦啟動，警衛隨即廣播發生狀況之區域。 

     ○2 輔導員、護理人員及其他可協助之人員以最快速度至該區協助處理，並在現

場作第一線評估處理或急救。 

         ○3 司機將救護車開至該區域鄰近地點等候，如有需要由保育員及護士協同就

醫。 

         ○4 教保、養護課或職能發展課，立即派員至現場及醫院安撫院生情緒。 

         ○5 護士立即聯繫家長，相關人員並到醫院安撫家長情緒。 

(2)下班時間: 

○1緊急鈴一旦啟動，警衛隨即廣播發生狀況之區域。 

     ○2 值班人員、護理人員及其他可協助之人員以最快速度至該區協助處理，並在

現場作第一線評估處理或急救。 

         ○3 司機將救護車開至該區域鄰近地點等候，如有需要由值班同仁協同就醫。 

         ○4 總值人員調派人力﹝當日所有值班人員或住宿同仁﹞待命，以協助處理後續

事宜。 

            ○5 總值人員立即通知家長並連繫本院相關課室主管，必要時至醫院協助安撫家

長情緒。  

           (3)當發生之緊急事件，須對外發佈新聞稿時，由社工課統籌負責，本院對外發

言人為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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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院生如因此次緊急事件住院或死亡，則由院長指派相關課室主管或同仁前往

慰問。 

           (5)妥適處理院生喪葬之善後事宜。  

３．復原及檢討 

(1)復原：視院生身心狀況予以後續處置。 

 (2) 檢討：依據本院緊急事件處理小組所調查之事件發生原因深入檢討，從而避

免類似不幸事件再度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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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重大事件處理流程(下班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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